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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五年工作回眸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五年工作回眸

岁月的列车呼啸前行，满载光荣与梦想！当时间坐标转向2023年，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履职行权的使命也将胜利完成。
回望过去的五年，高质量立法保障现代化建设，高效能监督与发展相连、与民心相通，高水平决定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体现人民共同意志，高标准服务

发挥代表为民鼓与呼作用，高定位自身建设不断夯实履职基础，江苏大地上呈现新时代地方人大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可喜景象。
新的五年即将起航。新征途上，省人大常委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行动，奋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
实践，以更出色的担当作为“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

2020年5月6日至7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
省设区市人大立法工作会议。 曹伟 摄

2022 年 10 月 12
日至13日，省人大常
委会常务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李小敏率
调研组赴泰州及兴
化市，围绕“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推动全
过程人民民主”开展
专题调研。

曹伟 摄

2022年7月12日至14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曲福田率调研组赴南通、泰州市开展公共法律
服务立法调研。 张鏖 摄

2018 年 6 月 28 日，全省立法工作会议在南京举
行，时值新一届省人大开局之初，这场 13 个设区市
获得地方立法权后首次召开的立法工作专题会议，
标志着我省地方立法工作在新起点上全面展开。
随着《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2018—2022 年立法规划》
稳步实施，一幅用法治绘就幸福底色的江苏新图景
正徐徐铺展——

五年间，省十三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和修
改地方性法规 90 件，以高质量立法护航全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年间，集中打包修改法规 107 件次、废止 18
件，批准设区市法规 244 件……保障改革进程在法
治轨道上有序推进；

五年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人
心、融入法规的字里行间，生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一部部法规精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回首过往，可以强烈感受到，在法治江苏建设
的进程中，立法工作迈出的每一步都坚定有力，留
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明朗清晰。

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健全有
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
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期
人大立法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如何在立法中强化人大主导作用，紧跟经济社
会发展步伐，确保各项改革于法有据，努力开创地方
立法新征程，是时代给出的命题。五年来，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立法工
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统筹谋划、整体协同，抓落实出
成效。通过编制五年立法规划，明确“路线图”。《中
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
质量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进一步把工作重点锁定于

“高质量”。这个意见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坚持党的领
导、发挥人大主导作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等 20 条
具体举措，将高质量立法的要求贯穿地方立法的各
方面全过程。

蓝图已绘就，如何抓实抓细落地落实？这离不开
工作机制的创新。2020年 5月，首次召开全省设区市
人大立法工作会议，指导设区市人大聚焦重点领域、
短板弱项和社会关切强化法规制度供给；同年 9月，
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的意见》，对
做好新形势下地方立法工作作出新的谋划和推动，切
实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2021年 7
月，在全国率先编制出台的省人大“十四五”工作规
划，科学确定与发展相契合的立法工作目标任务，并
在落实方案中明确立法责任主体和时序进度，强化督
查考核。

阔步走在“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清
晰看到省人大常委会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高质量立法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以法治方式激发市场活力动能；制定数字经济促
进条例，为努力建设“数实融合第一省”提供法治保
障；将推进对台文化、青年领域交流合作的经验做法
总结提炼上升为法规制度，制定对台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促进条例，在全国尚属首创；围绕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有效实施，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以更强担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全面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号角声中，省人大常委会提高立法工作质效，制定省
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反间谍
安全防范工作条例、燃气管理条例、行政程序条例、村
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并修订多部法规……一部部健
全社会治理急需、法治江苏建设必备的法规出台实
施，成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生动实践。

用法治脚步丈量民生进步

回望江苏五年的立法进程，人民群众的权益保障始
终处在优先位置。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
态环境、文化道德等领域越来越科学的法规制度体系、
越来越明确的责任主体、越来越细致的法规条文，来源
于始终不变的初心使命和深厚的民生情怀。

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困难，如何解决？医保基金

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如何协同联动……“我省医疗保
障立法工作体现了立法为了人民、立法依靠人民的
宗旨，体现了守正创新、稳中求进的原则，体现了立
需要之法、立管用之法的要求。”在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的医疗保障条例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小敏指出，作为省委常委会
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的重大立法事项，《江苏省医疗
保障条例》将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以立
法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求，是社
会主义立法的鲜明特征，省人大常委会紧抓民生关
键事，以实实在在的立法举措践行人民有所呼、立法
有所应——

围绕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共同期待，通过教育督
导条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保障教育高质
量发展；将中医药、精神卫生、院前医疗急救纳入法治
轨道，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效医疗服务的普遍需
求；修订养老服务条例，让“苏适养老”从基础性的“老
有所养”到高品质的“老有颐养”；制定殡葬管理条例、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烦心
事、操心事、揪心事……无论民众牵挂，还是发展所
需，在过去五年的立法中均有所体现，立法更识民情、
更接地气。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
从立法上平衡好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关系，努力为百姓绘制色彩更加绚丽的生态画卷。”审
议洪泽湖保护条例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国强说
道。本届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护航美丽江苏建设，制定修订多部涉及生
态环境保护法规。从助力河湖水脉从“良”到“优”的水
污染防治条例、洪泽湖保护条例，到推动昔日荒地化

“芜”为“沃”的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再到让“灰霾天”减
少、“水晶蓝”增多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
染防治条例、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水韵江苏”不断擦亮

“颜值”。
一部法规让教育孩子的“小家小事”上升为“大国

大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
发展提供充足的法治保障。不仅如此，制定社会信用
条例、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红十字会条例
等，都及时将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
道德品德要求上升为法规制度，让每一个江苏人都能
感知到文明的力量、感受着家园的温暖。

“原汁原味”意见建议融入立法

初冬南京的早高峰，电动自行车在各个路口的信
号灯周期内等待着通行，阳光下各色头盔交相辉映，开
启城市多彩的一天。

“现在南京市主城区的戴盔率已达到95%以上，而
在两年前还不到20%。”执勤民警说。“人人自觉戴头
盔”逐步在群众中形成共识，这一变化源自2020年 7
月开始施行的全国首部省级电动自行车管理法规——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在江苏，平均每2人
就保有1辆电动自行车，开展相关立法工作既是民生
所系也是民心所盼。”2019年，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金怡
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
的议案”，被省人大常委会及时纳入立法规划计划。为切
实满足群众便利安全出行的需要，省人大常委会联合省
内多家媒体，就条例草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7个问题

开展为期22天的问卷调查，1.6万余人参与投票。接受调
研的群众几乎“一边倒”地赞同强制佩戴头盔，民意的共
识为法规的有效落地打下基础。

开门立法的生动实践还体现在用好人代会立法
权，就业促进条例、医疗保障条例、省人代会议事规则
3部重要法规提请省人代会通过，由全体省人大代表
参加大会审议和表决，直接参与行使立法权。

为让更多基层群众“原汁原味”的建议诉求直
达立法机关，近些年省人大常委会将省级基层立法
联系点扩展到 20个，实现了 13 个设区市全覆盖，其
中既有基层自治单位和基层政权组织，也有市县级
执法司法和政务服务等部门，使得立法民意的“直
通车”班次更多、线路更广、覆盖更全，让广大人民
群众的诉求呼声和意见建议成为高质量立法的“源
头活水”。

扩大人民有序参与立法，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内在要求，而这也已成为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

“规定动作”。早在编制本届五年立法规划时，省人大
常委会便进行了2次公开征求意见、3次论证协商，每
年的立法计划均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切实做到从法规
立项源头反映民意。同时，出台《关于立法工作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意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
现实地体现到立法工作的全流程、全链条、全方位，努
力让每一部法规满载民意，让每一次立法生动体现人
民民主。

创新激活立法“动力源”

“此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江苏省对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促进条例》为全国首创，3部创制性条例在一次
常委会会议上集中通过还是首次。”在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
责人介绍。

创制性立法一直是本届常委会关注的重点。五
年来开展立法新实践，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等 15
部法规为全国首创，填补了相关领域法制“空白”。在
全国率先制定促进政务服务便利化条例、生态环境监
测条例等，发挥地方立法“试验田”作用，为国家立法
积累经验、提供样本；在全国率先制定行政程序条例，
为国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进行了有益探索，对加快推
进我省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远不止于此。在国家立法的示范带动下，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实践中坚持问题导向“对症
下药”，实事求是“量体裁衣”，推动《江苏省院前医疗
急救条例》等一批接地气、立得住、真管用的地方性法
规先后制定出台，“小快灵”立法这一概念也开始为更
多人所知。为有针对性地推动江苏“小快灵”立法规
范化、常态化开展，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深入推进

“小快灵”立法的指导意见》。“实践证明，‘小快灵’立
法更有利于解决地方治理和行政管理的实践急需，以
及反映强烈、意见集中的突出问题。”在省人大常委会
2022年重点改革推进成果交流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曲福田感慨。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
家战略。”2018 年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摁下了“快
进键”。区域协同立法也成为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
立法工作的鲜明标识——在沪苏浙皖人大常委会共
同签署《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
工作协同的协议》后不久，从制度协同、联手重建到
生态、交通、医保等立法协同不断结出硕果。值得一
提的是，区域协同立法这一新的立法模式已被载入
新修改的《地方组织法》，长三角等地区的探索实践
正式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安排。

立法扬帆，五年法治道路上，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的立法工作为推动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贯彻落
实作出积极贡献，坚持人民至上、增进人民福祉成为
贯穿始终的亮眼主线，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走
出了坚实的法治脚步。

赵杨洋

坚定有力的立法足迹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五年工作回眸系列报道之三

2022年1月23日，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三
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

曹伟 摄

2022年11月16日至17日，省人大常委会秘
书长、机关党组书记陈蒙蒙带队赴无锡市，围绕
健全人大工作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开展
专题调研。 （无锡市人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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